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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石狮市 

进一步推动印染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的通知 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

市直有关单位，市属有关国有企业： 

    《石狮市进一步推动印染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已经

2020 年市政府第 3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 
 

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
2020 年 4 月 21 日      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
狮政办〔2020〕14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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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进一步推动印染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
 

为进一步助力我市印染企业提质增效，加快推动我市印染产

业持续、健康、绿色、协调发展，在《石狮市印染行业转型升级

工作方案》等相关产业政策文件执行落实的基础上，制定如下措

施。 

一、鼓励企业做优做强 

对新通过工信部印染企业规范公告的企业，给予 20 万元奖

励。对新获评“中国印染企业 20 强” 的企业，给予 20 万元奖励。 

责任单位：市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、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 

二、推动智能化生产 

对当年度投入超 100 万元的信息化项目，或安装自动加料、

染化料/助剂自动配送系统、智能仓储的企业，按投资额的 15%予

以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150 万元。 

责任单位：市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、大数据管理局、泉州市

石狮生态环境局 

三、提升内部管理 

推荐一批优质企业参加纺织服装产业质量提升行动。 

责任单位：市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四、鼓励工贸一体化 

鼓励企业向工贸一体化转型，逐步提高自营贸易比重，由委

托加工升级为自营贸易。对企业当年度自营贸易销售增量部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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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企业相对应的新增地方经济贡献总额 50%的奖励。 

责任单位：市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、商务局、国家税务总局

石狮市税务局 

五、降低企业成本 

在印染企业污水管网“一企一管”稳定运行 3 个月后，由石狮

市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尽快启动水价评估，调整排污费，降低

企业成本。 

责任单位：市发展和改革局、福建石狮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 

六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单家企业同一项目符合多项条款的，同类条款取最高

金额予以奖励或补助；非同类条款的分别予以奖励或补助，不予

相互抵扣。单家企业每年累计享受的补助资金总额以该企业当年

度对地方经济贡献为上限。 

（二）受到“两违”和环保违法处罚的企业不得享受本措施

的扶持政策。 
（三）《石狮市印染行业转型升级工作方案》所规定的优惠

政策与本措施不一致的，以本措施规定为准。 

（四）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

日止，2020 年 1 月 1 日至印发之日期间参照执行，由市工业信息

化和科技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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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21 日印发  


